
*1010000552*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嘉義縣人力發展所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8號

承辦人：楊惠如

電話：05-3623279*115

傳真：05-3623277

電子信箱：hryang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東石鄉龍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2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嘉人發教字第10100002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七(0000293A00_ATTCH4.doc)

主旨：本所訂於本（101）年3月9日至4月27日（每週五）17：20

-18：30於創新學院1樓研討室舉辦「魅力數位攝影班─宋

隆泉老師講授」，敬請轉知同仁報名參加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研習目的：利用公教同仁下班時段，聘請專業攝影師講授

攝影技巧，藉以提升生活品質與藝術涵養，增進工作效能

。

二、研習對象：限服務於本縣之公教人員，預計招收40名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3月5日17時止於本所網站線上自由報

名（http://www.chrdc.gov.tw/請先註冊為會員)，本所

得視報名狀況，調整報名截止期限。

四、錄取名單：報名截止後1日內公布，如報名人數超出錄取

名額，採電腦隨機抽籤方式。錄取學員如未符合參訓身分

，本所得取消其錄取資格，並依報名先後順序遞補。

五、本研習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8小時，請假或缺席超過

總研習之三分之一者（即3小時），研習時數為0。

六、為避免研習資源的浪費，錄取學員須繳交保證金1000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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俟課程結束後本所再予退還，惟請假或缺課超過總研習之

二分之一者【即4小時(含)】，保證金則不予退還，逕入

公庫。

七、檢附「研習簡章及課程大綱」1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議會、嘉義縣政府所屬各處、嘉義縣政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戶政事務所

、本縣各地政事務所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鄉鎮

市衛生所、嘉義縣選舉委員會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嘉義縣立竹

崎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、本所兼任人事管理員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縣長室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副縣長室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秘書長

室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參議辦公室(含附件)、嘉義縣政府秘書辦公室(含附件)

、本所教學組(含附件) 2012-02-21
12:06:21


